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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临县弘安固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拟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林家坪镇杨家山村西侧的

林家坪沟内建设临县煤基固废生态回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试点项目变更。该项目于

2026 年 1 月 15 日经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2601-141124-89-05-253301）备案确认，同意本项目的建设。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复垦整地工程、拦挡防护工程、防洪排水工程、填充工程、

生态恢复工程以及配套运输道路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等，共填充煤矸石 267.42

万 t，复垦灌木林地 16.1294hm2。

我公司于 2026年 5月 18日正式委托太原淏天蓝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2026年 5月 21日在山西科技新闻网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2026年 6月

1日评价单位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我单位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及公众意见表在山西青年报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开起止时间为 2026年 6 月 3

日至 2026年 6月 16日，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同时分别于 2026年 6月 3日、2026

年 6月 8日在山西青年报上进行了公示；于 2026年 6月 3日，在杨家山村、高家圪台

村、马罗塔村公告栏处张贴公告征求周边村民意见。

在网络平台公开期间、报纸公开期间和张贴公告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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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 2026年 5月 21日，我单位于 2026年 5月 18日确

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7个工作日内），公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于 2026年 5月 21日在山西科技新闻网网站：

（http://www.sxkjnews.com/286/58469.html）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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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未提出不满意的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在山西青年报网站：

https://www.sxqnb.com.cn/html/sxqnb/20260603/63266.html进行了公开，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

公开的主要内容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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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全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ytCIoLbukNQ82cfANlBJQ?pwd=wafw 提取码: wafw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围各村庄的居民、单位职工及团体、组织和管理部门。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du_kwnVDiOy_Duad5z9Hg?pwd=bwun提取码：bwun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本信息公开后，以信函、电子邮件、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提出公众意

见。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6年 6月 3日至 2026年 6月 16日（10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2026年 6月我

单位采取网络、报纸以及张贴公告的方式同时进行公示、公开。

3.2.1 网络

2026年 6月 3日我单位在山西青年报网站上对本项目进行公示，公众便于知晓。

公示时间：2026年 6月 3日至 2026年 6月 16日

网址：

https://www.sxqnb.com.cn/html/sxqnb/20260603/63266.html

公示截图如下：



5

3.2.2 报纸

2026年 6月 3日、2026年 6月 8 日我单位在山西青年报上对本项目进行了公示。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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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2023年 6月 3日，我单位在杨家山村、高家圪台村、马罗塔村张贴公告，杨家山村、

高家圪台村、马罗塔村位于本项目周边，选取的地点合理。张贴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

日，即至少至 2026年 6月 16日。现场张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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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查阅场所设置在临县弘安固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办公室，未有公众提出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没有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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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质疑性意见，故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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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没有收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没有收到公众采纳的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没有收到公众未采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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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存档备查情况：第一次、第二次公示截图及照片，公众参与调查表，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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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临县煤基固废生态回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试点

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征求意见期间，没有收到

公众提出的意见，我公司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临县煤基固废生态回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试点项目变

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临县弘

安固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临县弘安固废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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